《青岛市鼓励中介机构和个人引进高层次

人才及团队奖励实施细则》政策解读
1、 享受引进高层次人才及团队奖励的对象有哪些？
介绍市外高层次人才及团队来青岛工作的中介机构和个人，且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一）具有合法资质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二）具有合法资质的社会组织；

（三）市级设立的招才引智工作站、国际人才智力联络站、人才驿站等；

（四）具有合法身份的自然人。其中，不包括各级各类机关公务人员和为本单位引进高层次人才（团队）的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从事或分管人力资源工作的人员及对引进人才进行直接业务管理的各级行政领导。
二、介绍引进哪些高层次人才（团队）可申报奖励？
中介机构和个人介绍引进的青岛市高层次人才分类目录中Ａ、Ｂ、Ｃ类人才；中介机构介绍引进的国（境）外高校或科研院所留学归国的博士；中介机构介绍引进来青就业创业，并入选市产业领军人才团队。不含本单位或系统内部跨城市调动、机关事业单位招考等到我市辖区内的人才。 
 三、介绍引进的高层次人才及团队须满足哪些条件？
介绍引进的高层次人才及团队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一）来青就业的，须与我市辖区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事业单位签订3年以上具有法律效力的劳动(聘用)合同(合同期限在申报范围内),按规定在青缴纳社会保险。其中，到事业单位就业的，须将人事关系转入我市。

（二）来青创业的，首次创办或参与创办企业，人才为第一大股东并占股（直接持股）30%及以上，且创办企业在2年内主营收入达到100万元,并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创办企业至少吸纳本市户籍3人以上就业（不含创业者本人）,并按规定在青缴纳社会保险。
（三）入选市产业领军人才团队的，须为市科技部门认定的市产业领军人才一类、二类团队，且团队中团队带头人和至少两名全职核心成员须为引进。

四、中介机构引进国（境）外留学归国的博士须满足哪些条件？
（一）取得国（境）外高校或科研院所博士学位，且经教育部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

（二）首次到我市辖区内企事业单位就业，与我市辖区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事业单位签订3年以上具有法律效力的劳动(聘用)合同(合同期限在申报范围内),按规定在青缴纳社会保险。其中，到事业单位就业的，须将人事关系转入我市。

（三）首次来青创办或参与创办企业，为企业第一大股东并占股（直接持股）30%及以上，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创办企业至少吸纳本市户籍1人以上就业（不含创业者本人）,并按规定在青缴纳社会保险。

五、对介绍引进高层次人才及团队的中介机构和个人按照什么标准给予奖励？
（一）介绍引进A类人才的，每引进1名奖励50万元;

（二）介绍引进B类人才的，每引进1名奖励30万元;

（三）介绍引进C类人才的，每引进1名奖励10万元;

（四）介绍引进国（境）外留学归国人才的，当年度内每引进5名博士奖励10万元；

（五）介绍引进并入选市产业领军人才一类、二类团队的高层次人才团队，分别按引进青岛市高层次人才分类目录中Ｂ、C类层次奖励标准的2倍给予奖励,或按照团队带头人对应青岛市高层次人才分类目录中A、B、C类层次奖励标准的2倍给予奖励。

对引进的人才、团队，自引进之日起24个月内分别获得A、B、C类层次、入选市产业领军人才一类或二类团队的,按相关标准给予中介机构和个人奖励。
六、如何申报引进高层次人才及团队奖励？
中介机构和个人申报引进高层次人才及团队奖励，应在引进高层次人才(含引进后24个月内获得A、B、C类层次人才)24个月以内、引进高层次人才团队(含引进后24个月内入选市产业领军人才一类或二类团队)36个月以内随时申报奖励,超过时限的不再受理。其中,引进人才在青就业的，起始时间自正式签订并履行劳动(聘用)合同之日起算;引进在青创业人才的,自企业登记之日起算。具体程序如下:

    （一）网上申报。中介机构、个人准备申报材料（附件1）,经引进高层次人才（团队）单位同意后,在高层次人才（团队）工作单位内部网站或办公场所醒目位置公示5个工作日后，登录“青岛人才网”（http://rc.qingdao.gov.cn）,进入“高层次人才”的“中介引才奖励”模块,填写诚信申报承诺书后，按要求填写申报信息。在青岛行政区域外登记的中介机构、青岛行政区域外户籍的中介个人，由引进人才用人单位代为申报。
（二）区市审核。各区、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在10个工作日内对申报材料、条件等进行初审，必要时进行实地考察。其中，审核符合规定的，将审核意见和申报材料通过青岛智慧人才管理系统提交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审核不符合规定的，注明理由并通过青岛智慧人才管理系统退回。

（三）市级审核。每季度末，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对区、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提交的申报材料进行审核，报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审定后，由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按程序公示5个工作日。其中,引进入选市产业领军人才一类或二类团队的,由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会同市科技部门审核。

对政策不明确的事项，由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成立专家组研究提出审核意见，报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同意。
（四）拨付资金。对公示无异议的，由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每季度向市财政部门申请拨付资金，资金到位后发放至申请机构或个人银行账户。

七、如何对待提供虚假材料、引进高层次人才（团队）未实际落地或开展实际工作的单位和个人？

相关单位和个人提供虚假材料、引进高层次人才（团队）未实际落地或开展实际工作的，将相关单位或个人列入市级人才工作失信名单，3年不得申报。 

八、中介机构和个人引进的高层次人才（团队）获得多个奖项或入选多个人才计划的，奖励资金能重复奖励吗？
中介机构和个人引进的高层次人才（团队）获得多个奖项或入选多个人才计划的,奖励资金按最高奖励额度发放,不重复奖励。

九、 2022年11月28日前，已申报引进高层次人才及团队奖励，经审核符合条件的，按什么标准审核？

2022年11月28日前，已申报引进高层次人才及团队奖励，经审核符合条件的，按照《青岛市鼓励中介机构和个人引进高层次人才及团队实施细则》(青人社发〔2018〕55号)和《关于中介机构和个人引才奖励申报有关问题的通知》（青人社字〔2020〕116号）有关规定执行。

十、涉及保密事项的工作，将如何办理？

涉及保密事项的，按照有关保密规定办理。

十一、本实施细则由哪些部门解释？

本实施细则由中共青岛市委组织部、青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青岛市科学技术局负责解释。

十二、 本实施细则的交效期？

本实施细则自2022年11月29日起实施,有效期3年。《关于中介机构和个人引才奖励申报有关问题的通知》（青人社字〔2020〕116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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